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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改革法

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

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

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

人诉权。2015 年 5 月 1 日，人民法院全

面施行立案登记制，做到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

在此之前，我国法院实行立案审查

制。从“审查”到“登记”，虽然只有两字

之变，却意味着我国司法领域开启一场

坚决、彻底、意义深远的改革，代表着我

国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曾

经长期困扰群众的“立案难”问题已经

成为历史。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

院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效。

开展专项督查、常
态督导、交叉检查，坚决
防止“立案难”问题反弹
回潮

“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各级人民

法 院 对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要 素 齐 备 的 诉

状，一律接收，当场登记立案。对当事

人提交的诉状和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

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对

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在

法律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决定的，先行立

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诉讼服

务中心主任钱晓晨介绍，民事、行政、执

行等案件立案渠道更加顺畅，“有案不

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门槛”等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审查”到“登

记”，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一律敞开

大门。

据了解，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全国

法 院 累 计 登 记 立 案 13837.17 万 件 ，其

中 ，民 事 一 审 9306.25 万 件 ，行 政 一 审

187.89 万件，刑事自诉 13.30 万件，国家

赔偿 10.85 万件，首次申请执行 4318.88
万 件 ，全 国 法 院 平 均 当 场 立 案 率 达 到

95.7%，天津、上海、浙江、福建、重庆、云

南等地当场立案率超过 98%。

钱晓晨介绍，为确保立案登记制改

革真正落地见效，2015 年以来，最高人

民法院指导全国法院采取专项督查、常

态督导、交叉检查等方式，强化跟踪监

督，坚决防止“立案难”问题反弹回潮。

2021 年，针对年底不立案、拖延立案问

题，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门会议，出台

指导意见，开通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投

诉举报功能，研发上线立案偏离度预警

系统，综合施策，彻底解决影响人民群

众年底立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人 民 法 院 立 案 偏 离 度 预 警 系 统 显 示 ，

2021 年 12 月，全国法院收案数大幅增

长，较 2020 年 12 月增加 134 万余件，同

比增长 104.16%。

实行跨域立案联动
办理机制，实现案件就
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
快立

前不久，辽宁大连人王某在天津港

口承包的吊装工程现场突发事故，可能

面临数百万元损失。为了避免损失，急

需通过天津海事法院对现场和设备做

财产保全，可当时王某人在大连，来不

及赶到天津。于是，他匆匆来到大连海

事法院求助。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通

过跨域立案服务，仅用时十几分钟就帮

助其在天津海事法院完成立案，解了王

某的燃眉之急。

“人民法院已实现跨域立案服务全

覆盖，当事人可以就近选择任意一家法

院或者人民法庭，申请跨域立案，有效

减轻往返奔波诉累。”钱晓晨介绍，作为

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的重要举措，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部署

开展跨域立案服务，全面推动建立就近

受理申请、管辖权属不变、数据网上流

动的跨域立案联动办理机制，实现案件

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快立。

目前，各级人民法院及 1 万多家人

民 法 庭 连 接 起 来 形 成 一 张“立 案 协 作

网”，为群众提供“异地受理、无差别办

理”的立案服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

国法院提供跨域立案服务 15.4 万件。

“人民法院主动回应新时代群众多

层次、多样化的立案需求，建立健全现

场立案、自助立案、网上立案、巡回立

案 、邮 寄 立 案 、12368 热 线 立 案 等 立 体

化、多元化的登记立案新模式。”钱晓晨

介绍，如今，全国法院 100%应用“人民

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手机“掌上立

案”实现四级法院全覆盖、主要案件类

型全覆盖。平台上线以来，总访问量高

达 27 亿多次，平均每分钟就有 41 件案

件通过网上立案，有三成以上立案申请

当事人在 8 小时之外的非工作时段和非

工作日提交，“足不出户可立案”“一次

不跑就立案”新模式，让当事人充分享

受智慧法院建设带来的便利。

据介绍，在一些山高路远、交通不

便的地区，人民法院通过“马背法官”、

“背篓法官”、流动车载法庭等，提供巡

回立案、上门立案等服务，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让便捷高效的立案服

务惠及各类诉讼当事人。

建设“法院+社会”
多元纠纷解决体系，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
在前面

“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过程中，我

们深刻体会到，人民法院是化解矛盾纠

纷、解决群众诉求的审判机关。诉讼是

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但不是唯一

手段。”钱晓晨表示。人民法院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挺 在 前 面 ，加 强 人 民 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强化非诉

和诉讼对接，促进大量矛盾纠纷依法及

时高效解决在诉前。

特别是 2019 年以来，人民法院大力

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

体系建设，从传统的开庭审判，向纠纷

源头和解纷前端延伸，建设“法院 +社

会”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丰富群众选择

合适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发挥司

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保

障作用。

2020 年，全国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数

量出现 2004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

民 事 诉 讼 案 件 持 续 增 长 15 年 后 首 次

下降。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通过线上调解，成功解决一起跨地域的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来，一方当事人

在北京，一方当事人在湖北，如果按照

传 统 模 式 ，双 方 都 得 来 朝 阳 区 人 民 法

院。依托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办案

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过 4 个多小

时的线上沟通与协调，双方最终在线上

达成调解协议。

同 时 ，各 级 人 民 法 院 依 托 人 民 法

院调解平台，大力发展在线调解，让远

隔 千 里 的 当 事 人 不 用 往 返 奔 波 ，就 能

及 时 解 决 纠 纷 。 2021 年 ，在 线 调 解 量

超过 1000 万件；今年上半年，在线调解

量 超 过 572.25 万 件 。 今 年 上 半 年 ，平

均每个工作日有 4.68 万件纠纷在人民

法 院 调 解 平 台 进 行 调 解 ，每 分 钟 就 有

57 件成功化解在诉前，平均调解时长

12 天，不到一审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周

期的 1/3。

此外，人民法院深化“互联网+枫桥

经验”实践，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

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基层人民法院及

9852 家人民法庭在线对接辖区基层治

理单位、网格员、调解员等解纷力量，形

成覆盖市、镇、村及重点行业的基层解

纷服务网络，提供矛盾预防、法律咨询、

纠纷化解、视频调解等服务，方便城乡

群众“家门口”解决纠纷。

立案登记制施行后，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法院平均当场立案率已达95.7%

有案必立，更好保障群众诉权
本报记者 倪 弋

一段时间以来，岛内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极力挑

衅大陆、恶意制造两岸对立、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这

不仅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更严重损害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为彰显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

志，2020 年 11 月，国台办发言人向外界释放了正拟定“台

独”顽固分子清单的讯息，宣告要对那些被列入其中的涉

“独”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的分裂势力成员，包括在

岛内外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的首要分子及其金

主等主要支持者，依法予以严惩。2021 年 11 月 5 日，国台

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方面将依法对清单在列的苏贞昌、游

锡堃、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2022
年 8 月 3 日，中央台办发言人受权发表谈话表示，国家追

究“台独”顽固分子刑事责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凡是

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将采取刑事惩处措施，

依法严惩不贷，依法终身追责。

强化制裁“台独”措施势在必行

出台“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是依法严惩“台独”分裂势

力的重要举措，是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

持者的严正警告，对于维护当前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具有

重要意义，也得到了两岸同胞的拥护和支持。然而，面对

上述制裁，个别“台独”顽固分子不思悔改，继续勾连外部

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不仅严重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而且侵蚀着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为此，大陆方面将加

大对清单内“台独”顽固分子的制裁力度。具体说来，其

必要性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彰显大陆方面反对“台独”的决心、信心

和能力。个别“台独”顽固分子没有充分认识到大陆方面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非但没有悔改

之意，反而加剧挑衅行为，走上了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

益的不归路。强化制裁措施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保障两岸同胞利益福祉的必然之举。

二是有助于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活动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大陆方面强化制裁措施既是应对

日益严峻的“台独”挑衅而采取的重要反制手段，也是维护

台海和平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力举措。只有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得到有

力保障，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能得到有效维护与增进。

三是有助于引导岛内民众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尽

管强化制裁并非针对岛内普通民众，但此举有利于在台湾

社会形成正确的政治导向，帮助台湾民众辨别大是大非、

看清大势大义，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加

入到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队伍中来。

四是有助于反制外部势力干涉。近来，一些国家和个人无视台湾是中国一

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台湾问题上接连采

取错误言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强化制裁措施，

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重要举措。“台独”分裂势

力与外部干涉势力相互勾连，大陆方面打击前者就是在遏制后者。此举可向外

部干涉势力释放出强烈信号：倘若继续染指中国内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

强化制裁“台独”措施的两个面向

大陆方面拟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具有

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针对执迷不悟、变本加厉的“台独”顽固分子，大陆方面将强

化制裁措施，依法予以严惩。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面向。

一是进一步公开“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即将更多已被列入清单的人员公布出

来。该清单实施精准打击，针对的是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而不是一般追随者，

更不是广大台湾民众。为体现这一点，国台办仅仅点名了三名台当局有关负责

人。但国台办发言人强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

三人。今后，大陆方面基于惩罚“台独”顽固分子的需要，将会进一步公开清单。

二是进一步加大追责力度，即从实施一般惩戒变为刑事追责，且终身有效。去

年，大陆方面对三名“台独”顽固分子实施的惩戒，主要是限制出入境自由和经济往

来，即“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

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谋利，以及采取其它

必要的惩戒措施”。倘若“台独”势力继续挑衅，大陆方面将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依据

刑法、刑事诉讼法追究清单在列“台独”顽固分子的刑事责任，并且终身有效。大陆

方面拟定清单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执行清单也具有充足的司法保障。大陆方面可

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将“台独”顽固分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即

使有些人暂时无法缉拿归案，也可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定罪量刑。

“台独”势力须认清大势，及早悬崖勒马

统一是历史定论，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车

轮面前，任何谋“独”伎俩都是徒劳的，“台独”分子跳得越高，只会摔得越惨！桩

桩谋“独”劣迹不断积累，最终必遭清算。

奉劝清单在列“台独”顽固分子及早认清这一点，彻底放弃错误言行，与广大

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国家司法机关会

根据其立场和态度转变的实际行动以及立功表现等，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至于那些还没有被列入清单“台独”分子，也不要心存侥幸，应及早悬崖勒

马、迷途知返，以免作茧自缚、身陷囹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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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R 核心阅读

立案是审判的前提，
是启动诉讼程序的总开
关，依法立案是公正司法
的开始。人民法院全面
施行立案登记制以来，民
事、行政、执行等案件立
案渠道更加顺畅，“有案
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
案、抬高门槛”等问题基
本得到解决。

本报北京 8 月 3 日电 （记者魏哲

哲）为指导和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有效开

展，司法部日前发布人民调解工作指导

案例，包括“宁波市海曙区张某与某甲平

台合同纠纷调解案”“徐闻县高某与陈某

邻里纠纷调解案”“徐州市泉山区朱某某

与王某某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案”“衡阳市

侯某某与某银行金融纠纷调解案”4 个

案例，展示调解工作优势特点和工作成

效，为调解纠纷提供可借鉴的典型经验。

此次发布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合同

纠纷、邻里纠纷、损害赔偿纠纷、金融纠

纷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领域，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扎根基层、

贴近群众、灵活便捷等优势特点，具有

较强的典型性、示范性和指导性。例

如，在宁波市海曙区张某与某甲平台合

同纠纷调解案中，针对未成年人参与网

络直播平台并巨额“打赏”主播的行为，

调解员及时收集证据，准确适用法律规

定，同时通过指出网络平台管理漏洞，

帮助未成年人家庭追回了钱款，维护了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广大

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调

解职能优势，服务群众、服务大局，扎实

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调

解化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了大量社会

矛盾纠纷，切实筑牢了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第一道防线”。

司法部发布人民调解工作指导案例

近年来，江西省吉水县充分挖

掘和利用田园风光、历史文化等资

源优势，将移民新村建设同产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村民富

裕，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图为 8 月 2 日，吉水县八都镇中

村移民新村美景。

谢 东摄（影像中国）

新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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